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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简化科研经费报销流程的通知 
 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、科研平台： 

为进一步激发学校教师的科研热情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开展科

学研究，科研处与计财处商议后决定进一步简化报账流程，自发布之

日起执行。 

具体科研经费入账报销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 入账流程： 

相关项目经费到账后，填写《景德镇学院科研课题到账经费确认

表》（科研处网站下载），完成相关手续后，科研处在校科研管理系统

登记“到账经费”到个人账号。 

（二）报销流程： 

个人账户登录科研管理系统 

     



点击“到账经费” ，找到相应的项目课题经费

    点“支出” ，上传全部报销凭证材料，保存。 

 

点击经费支出，找到刚保存的经费支出条目， 

 

点击办理，提交 

 

提醒院系审核人审核，然后校级审核人审核。院系审核一般为

院长或分管科研工作副院长，校级审核人为科研处工作人员。审核过



程全部线上进行，不再需要院长审核人和校级审核人签字确认，如若

经费支出申请有问题，校级审核会退回修改。 

校级审核通过后，请报销经办人携带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的发

票到科研处处长签字确认报销经费支出名目（如若经费超过 5000 元，

需要分管科研副校长签字确认）。 

科研处处长签字确认可支出后，经办人可以拿发票到计财处办

理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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